
1 

 

114.5.12修 

花蓮縣政府重陽節敬老禮金匯款申請書 

※選擇親領重陽節敬老禮金現金或年滿百歲以上之長輩，免填 

※申請項目：□新增 □變更 
姓名 

(受領人) 

 

 
出生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 

 

地址 

□同身分證影本戶籍地址 

□不住戶籍地，另列通訊住址： 

       鄉（鎮市）     村(里)       鄰 

       路（街）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連絡電話 

 

聯絡人  關係  聯絡人電話 
 

請將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浮貼於下列欄位中(本帳戶僅供本縣重陽節敬老禮金使用) 

※提供帳戶若為年金專戶、救助專戶則無法匯款，請提供其他帳戶。 

申請匯款辦理一次即可，無須重複辦理 

 

 

 

長輩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

(正面) 

 

 

 

 

長輩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

(反面) 

 

 

 

 

長輩金融存簿(以台灣銀行或郵局存簿為佳)封面影本黏貼處 

(註：非長輩本人帳戶無法匯款) 

 

 

 

 

茲同意邇後年度之花蓮縣政府重陽節敬老禮金逕撥入本金融帳戶，若有重複領

取或溢領或不符花蓮縣政府重陽節敬老禮金領取資格之情事，同意繳回溢領之

金額，特立此切結書為證。  此致   花蓮縣政府 

 

申領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 

★本申請書請掛號郵寄或繳回戶籍地公所 


